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复评估申请表
	养殖场名称
	

	养殖场地址
	

	养殖场类型
	种猪场  种公猪站  种鸡场  种牛场  奶牛场  
种公牛站  种羊场  其他（：      ）

	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名称及编号
	如有多个病种请分开填写，并分别备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公布时间和牌匾编号
示例：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（2021年12月获批，编号GJ20210001-1）;
国家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净化场（2022年11月获批，编号GJ20220001-3）；
国家级猪瘟净化场（2025年2月获批，编号GJ20250001-2）

	申请复评估病种
	填写拟申请复评估的病种名称

	年度审查结果
（填写近5年审查结果）
	2022年
	

	
	2023年
	

	
	2024年
	

	
	2025年
	

	
	......
	

	本场承诺：自评估通过后未发生过重大动物疫情及复评估病种的流行，复评估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可信，如因未如实报告导致取消净化场资质等后果由本场自行承担。


养殖场负责人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

	审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日期：


备注：一式两份，申请单位和审查单位各留存一份。审查单位为养殖场所在地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。
